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吳美瑢

電話：06-2991111#8968

電子信箱：wmr1310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學甲區頂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人(二)字第106124455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Q&A一份(124455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重申為落實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施行，請所屬各機關學

校加強宣導並確實遵守行政中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6年9月18日府人考字第10960980877號函（計達）

。

二、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5條規定：「(第1項)公務人員得

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。但不得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

體之職務。(第2項)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、機

會或方法介入黨派紛爭。(第3項)公務人員不得兼任公職候

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。」同法第16條規定：「公務人員

違反本法，應按情節輕重，依公務員懲戒法、公務人員考

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；其涉及其他法律責

任者，依有關法律處理之。」同法第2條規定：「本法所

稱公務人員，指法定機關依法任用、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

及公立學校依法任用之職員。」同法第17條第1款規定略以

，「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：一、公立學校校長及公立

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。二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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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前已進用未納入銓敘之公立學校職員…五、各機關及公

立學校依法聘用、僱用人員…」合先敘明。

三、請所屬各機關學校對適用及準用行政中立法之人員加強宣

導行政中立，若有違法情事，將依法懲處。

四、考量行政中立之態樣繁多，檢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Q&A

一份供參考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、臺南市體育處、臺南市家庭

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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